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展览中心使用承诺书

教育服务中心：
年  月   日  至    年  月   日 ，
我单位使用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展览中心开展***活动。 
我方承诺：
1、 不开展任何违反国家法律法规、涉及宗教迷信、有损学校声誉、影响公众利益的活动。
2、 展览内容应遵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，遵守国家法律、法规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、价值观和世界观，符合公序良俗。
3、 严格遵守各项安全规定，加强场馆用电管理，不动用明火，不施放烟火。安
排专人做好安检、巡查以及安全疏散等工作，确保公共及个人财产不受损失。
4、 未经允许不得私自使用场馆设备设施、接拉电源电线、外接设备设施。
5、 服从场馆工作人员的管理，对场馆工作人员提出来的安全隐患及时整改。
6、爱护设备设施，保持整洁卫生，严禁在场馆内大声喧哗、吸烟喝酒、随地吐痰、乱涂乱画、馆内用餐等。
7、布、撤展不得破坏公共设备、设施及公共空间，保护地面、墙面，如造成损坏由办展方负责赔偿或者修复还原。
8、 在艺展中心办展期间（包括布、撤展期间），办展单位须安排专人值班值守，并负责看管好展览物品。
9、活动结束后，恢复场馆原貌，若设备设施损坏，照价赔偿。
10、本着“谁使用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活动期间所发生的任何意外伤害事故、任何内外纠纷及不可控、非人为灾难等事项，本人自行承担本次活动的一切安全、经济等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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